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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58次（第10屆第5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3年12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時 

貳、 開會地點：本部8樓簡報室 

參、 主持人：劉召集人世芳                                      

肆、 出（列）席機關代表：詳如簽到表         紀錄：陳沛樺 

伍、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陸、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上次會議決議辦理事項計有5案，第1案繼續列管，請民

政司持續辦理，並將4場次研討會意見進行綜整分析，

後續提報本小組會議討論；其餘4案解除列管。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要決定(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本案請各權責單位(機關)依委員建議辦理。 

三、 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及部層級議題)113年1至        

10月辦理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本案請各權責單位(機關)依委員建議積極辦理，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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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各項指標內容，以落實性別平等。 

四、 本部112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委員建議事項本部辦理

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本案請各權責單位(機關)依委員建議辦理，並請綜合

規劃司協助權責單位(機關)先行盤點性別平等推動計

畫各項關鍵績效指標目標值之妥適性，依業務性質評

估調升5%目標值或以質化指標呈現。 

五、 跨部會推動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教育宣導工作報告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警政署及移民署依委員意見修正辦理情形，後續提

報至教育部「跨部會教育宣導資源推動數位/網路性別

暴力防治」專案諮詢會議討論。 

柒、討論事項： 

    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本部推動情形 

     決議：請統計處重新檢視評估各項指標之建置可行性，再提報

下次會議報告。 

捌、散會(上午12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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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 

本案共計5案列管事項，請業務單位補充說明。 

 

警政署 

 第2案為方教授念萱針對製作同志議題相關教育訓練資料，建

議諮詢同志團體意見，經與同志團體諮詢後，業參酌意見適度修

正，後續亦與方教授討論修正資料，方教授無其他修正意見，並已

函發各警察機關配合辦理。 

 

主席 

第2案有關新住民推廣使用網路的健康觀念案，移民署已將相

關資料放在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醫療專區，提供各界參採使用。

未來我們將會有更精進的新住民權利保障措施，透過媒體近用權

方式，於公眾網路及廣播電視上多做宣傳。 

 

綜合規劃司 

第3案及第4案皆是例行性辦理事項，相關資料已依限提報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故無補充說明。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有關推動修正「地方制度法」第33條婦女保障名額1節，併同

112、113年補助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性平參政議題之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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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座談會共計4場次，正進行綜整分析，後續將提報本小組會議討

論，建議此分析結果做為114年規劃辦理徵詢與蒐集各界意見之參

考，並擴大邀請性平會委員及婦女團體代表參加，以充分蒐集各界

意見。 

 

主席 

除編號第1案繼續列管外，其餘案件解除列管。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相關重要決定(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 

 

主席 

性平處針對書面資料所提各單位(機關)辦理情形，是否有需業

務單位補充說明？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本案性平處沒有意見。 

 

蔡委員淑瑩 

第3案教育、媒體及文化組部分，新聘教師報名人數僅單一性

別，必要時將再行延長招聘公告，我曾在教育界服務，當然鼓勵由

招聘者角度做考量，惟因此延長招聘，恐影響受教者的權利，建議

再多加考量。 

 

主席 

所謂性別平等，應為單一性別比例不可有失衡情形，中央警察

大學(以下簡稱警大)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以下簡稱警專)長久以

來皆有教師性別失衡狀況，我們持續改善中。如因僅有1名應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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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就延長招聘作業，除影響新聘師資權益，也影響學生受教權，

請警政署說明警專如何因應？ 

 

警政署 

警專教師性別比例如會議資料第27頁所示，目前女性教師占比

為39.2%，大約將近4成，僅科技偵查科無女性教師，預計今、明年

不會有教師職務出缺，故這1、2年尚無教師招考問題，將參酌部長

及委員指示，研議未來改善措施。 

 

主席 

建築研究所目前女性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占24%左右，請建

研所說明是否有如同警政署報告，因性別問題延長招聘情形。 

 

建築研究所 

本所於遴聘階段有盡量考量性別平等原則，今年已遴聘1名女

性助理研究員。在設計遴選機制時，已經會議決議，在評分相當情

況下，優先遴選女性應聘者。目前女性研究人員占比為24%，近2年

助理研究員陞任副研究員共3位，其中1位即為女性，未來本所將會

適時視出缺情形配合朝政策方向努力。 

 

主席 

警政署所提警專僅有單一性別應聘，將延長招考期限，這部分

請按原來方向繼續推動。 

 

三、 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院層級議題及部層級議題)113年1至10月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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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請問委員就本案是否有相關意見。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本案性平處沒有意見。 

 

蔡委員淑瑩 

(一)有關國家公園性別友善空間之滿意度調查結果，整體滿意

度高達82%，請問就不滿意項目有無進行瞭解？ 

(二)會議資料第46頁，新住民資訊宣導節目已加入5位男性新住

民，惟女性新住民部分，7位中有5位係中國籍，國籍部分

未來是否能均衡考量。 

 

國家公園署 

針對年度滿意度調查結果，會就滿意度缺失部分進行改善，依

照現有友善設施之設置規定，國家公園皆已達成；為精進國家公園

服務品質而辦理滿意度調查，本署將參酌委員意見，羅列滿意度缺

失項目，並補充於辦理情形。 

 

移民署 

有關委員提醒故事人物之國籍部分，本署將再行調整。 

 

主席 

(一)蔡委員所提新住民宣導節目國籍問題，係委託電視公司製

作，已陸續接到其他公民團體意見，詢問中國籍人物之節

目占比過高現象，今年度已有大幅改善，未來會多加注意

國籍衡平性，除性別比例外，請移民署注意國籍多元化，



7 

 

並考量新住民在臺從事的行業別，如委員所提其宣導節目

大多為餐飲業或烘焙業，介紹中餐、西餐議題等，應多爬

梳不同行業別，持續改善。 

(二)國家公園滿意度調查部分，如有任何改善意見，皆採取開

放態度予以檢討，要做到百分百滿意確實不容易，但國家

公園署仍有精進空間。 

 

郭委員玲惠 

(一) 整體而言，有關人員參訓比例或宣導場次部分，其績效指

標目標值大多有達成，惟僅呈現達成率或場次並無實益，

建議建立回饋機制或進行測驗，以瞭解指標相關成效。 

(二) 會議資料第31頁，職業團體評鑑之理監事單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1/3之指標目標值為14%，似乎達成1/3有困難，建

議報告呈現已做什麼努力而達成績效指標，因職業團體

部分雖已達成目標值，但其成果有點低，內容應聚焦已努

力之相關作為或可提升績效成果之方式。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 

有關職業團體部分，主要為商業同業公會、工業同業公會、自

由職業團體公會，因其會員代表母數本身以男性為主，例如公司或

工廠指派代表時，所選出的理監事大部分亦為男性，因此在評鑑總

分外加1分，為擴大激勵效果再修正外加3分，達成單一性別比例不

少於1/3之團體數，每年皆有成長。由於理監事為人民團體透過內

部選舉產生，因此還是以鼓勵機制推動，後續將再研議獎勵機制，

以促進職業團體性別平等。 

 

郭委員玲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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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職業團體很難達成指標者，建議可研議以補助方式，或是

職業團體召開理監事會議時，到場宣傳、發放宣導品等，而性別比

例已達成之職業團體，建議可採示範團體或觀摩活動，性別比例特

別低的團體不能僅以數據呈現，職業團體雖有其服務屬性差異，應

呈現實際推動措施為何，以展現成果。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 

針對職業團體或其他人民團體部分，皆有函文進行政策宣導，

也已依照委員建議，於宣導單張請各人民團體舉辦理監事選舉應

考量性別比例，並在每年職業團體教育訓練時，辦理模範職業團體

觀摩活動及安排性別平等觀念宣導課程，後續將會參酌委員意見，

納入未來執行方向。 

 

主席 

委員建議是否有更積極作為以促成單一性別比例提升，而非僅

呈現不少於1/3，請合作及人民團體司(以下簡稱合團司)納入參

考。合團司管理團體數量很多，約2萬2,900多個團體，以前採取鼓

勵制度，例如敘獎，但要達成政策目標，於促進作為可思考其他更

好的方式，例如團體監事人數達3人，其中1個必須為不同性別，監

事不能皆為男性或女性；部分團體服務對象如以女性為主，其理事

長或理事卻以男性居多，是否妥適值得討論，所以可評估採取類似

這種積極作為，以團體類別分類輔導，使其單一性別比例提升。不

管採鼓勵措施或改善作為，可研議以法規範來落實性別平衡，如僅

有單一性別，易造成政策制定失衡或團體運作缺失，然目前並無任

何罰則，儘量以鼓勵機制執行，若屬偏鄉團體或是受業務指導較少

之團體恐出現失衡狀況，請合團司研提更精進作為來回應委員意

見。另外「政黨法」部分，請民政司說明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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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司 

目前「政黨法」修法方向為政黨補助金應有一定比例，針對女

性培力給予補助，該法已送至立法院審議，因第10屆立法委員任滿

屆期不續審，未來將繼續努力推動修法。 

 

主席 

以目前趨勢來看，「政黨法」修正應朝向單一性別比例進行研

議，不應僅限於女性，依107年至113年的各級選舉結果，各界反映

婦女保障名額制度似乎有檢討空間，民政司補助北中南東區大學

辦理相關座談會，有些與會者提出因婦女保障名額制度，造成直轄

市、(縣)市議員或鄉(鎮、市)民代表得票數較多卻落選，亦有得票

數較高之男性原住民議員候選人卻落選，似有違票票等值之精神，

而在立法院女性公職人員比例已接近40%，是因為採取聯立制產生

的結果。因此，有婦女團體表示希望里長選舉也納入婦女保障名

額，但如果只有1席次，要從源頭規範性別保障並不容易，可能違

反選舉公平性，應再與婦女團體討論，從地方制度層面或「政黨法」

角度審慎評估為宜。這項議題請問性平處或委員是否有其他意見

提供給業務單位參考。 

 

郭委員玲惠 

「政黨法」當時會納入女性保障名額係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以下簡稱選罷法)而來，顯示女性參政力量較弱，因此不分區

選舉名額是否有檢討必要，可與「選罷法」併同討論。從105年起

女性立委比例已逾1/3，若不採取不分區選舉制度，109年單一區域

立委就不可能逾1/3，發展至113年女性立委已逾1/3，以整體來看，

臺灣民主政治是否已發展到須把女性特別保障變成性別保障名

額；再者，目前也無足夠統計資料顯示政黨女性參政比例仍否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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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低，因此在性別比例差異情況下，暫行特別措施還是將女性納入

保障名額，現階段是贊成此種作法，亦可規劃過渡時期，考量目前

臺灣選舉情況是否穩定，就如選罷法目前尚在修法中，「政黨法」

也許就維持原狀。 

 

主席 

目前婦女團體訴求是調修「地方制度法」，先調整縣(市)議員、

鄉(鎮、市)民代表，並擴大納入里(村)長，這部分實務可行性須審

慎評估。 

 

郭委員玲惠 

多席次選舉因屬多數決，必須有性別比例，從選罷法修法是

可行的，單一席次選舉部分較困難，暫行特別措施在單一席次也無

法規範，沒有要求首長一定要女性，在內閣閣員性別比例也僅規範

到1/4，實務上單一席次選舉如里長就比較審慎面對。 

 

主席 

目前民間團體是訴求政黨提名部分，如政黨中有1,000個里長

候選人，期望女性比例為1/3或一半，並要求提供補助金予以鼓勵；

又如要求降低年齡，目前年輕里長通常係基於家族關係參政，有時

也會推派女兒或媳婦參政，很少是沒有政黨或家族支持就參選。未

來如果要處理多席次婦女保障名額，還須考慮選區僅1個席次，易

造成反淘汰，例如議會裡某一地區人數較少，所以僅1席次；另原

住民若屬母系社會，因其頭目為女性，女性當選比例較高，反之若

屬父系社會，因其頭目為男性，男性當選比例就比較高，因此，還

是採取鼓勵方式，鼓勵女性及年輕人參政，以溫和、漸進方式處理，

較不易引起人民參政權之剝奪感。後續請民政司就「政黨法」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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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制度法」相關議題持續與各界溝通。 

 

蔡委員淑瑩 

完全贊成主席意見，單一席次部分不應有這種強制規定，以

溝通方式持續溫和推動。 

 

性別平等處 

性平會第28、29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主席裁示請內政

部綜合各界意見再做研議，實務困難涉及女性培力及女性參政意

願，仍須各界集思廣益，因此肯定內政部於112年及113年補助4個

大學辦理性別平等參政議題相關研討會，並建議綜整分析4場研討

會意見，作為未來修法或推動相關措施之參考方向。 

 

民政司 

研討會已辦理完成，刻正綜整相關意見，將提報本小組下次

會議討論。 

 

主席 

有關4場次研討會結論，請民政司先行提供各位委員參考，雖

然結論是未獲共識，但還是要持續聽取各界意見、多加溝通，為鼓

勵公民參與，瞭解基層想法，後續可請各地方政府或民政單位承辦

有關女性或年輕人參選村(里)長等議題之研討會，不一定只委託

大學來舉辦。 

 

四、本部112年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委員建議事項本部辦理情形 

 

郭委員玲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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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議資料第 75頁，林綠紅委員建議事項中提及指標太寬鬆、

保守，如職業團體評鑑之理監事任一性別比例不少於 1/3之

績效指標為 13%，須檢視 114 年是否能提高指標，不是僅呈

現逐年績效變好，並評估修改計畫。 

(二) 會議資料第 83頁，黃碧霞委員所提性別影響評估意見，辦理

情形說明業務單位(機關)已辦理教育訓練，但未具體，例如

交通部每年會擇選 1 個議題，請所屬單位就該議題辦理性平

宣導或性別主流化統計；另外品質部分，性別影響評估結果

運用於政策部分有多少？這一部分還須再做補充。 

(三) 會議資料第 86 頁性平宣導，性平處所提針對不利處境群體

(身障、婦女、偏鄉婦女)考量其差異化需求，是否有納入宣

導規劃，建議於辦理情形說明是否有考量相關群體及其宣導

成效，並設計回饋機制以進行性別分析。 

(四) 會議資料第 89 頁職業團體評鑑之理監事任一性別比例成長

百分點，性平處係建議調高目標值，辦理情形應呈現更積極

作為，而非僅說明現行做法。 

(五) 會議資料第 90頁性別影響評估，考核期程係到 113年底，第

一層次係檢視現行性別影響評估是否有針對不利處境者做交

叉分析，第二層次係未來的性別影響評估如何做更細緻分析。 

(六) 會議資料第 95頁性騷擾案件，建議具體呈現針對人民團體、

宗教團體、新住民辦理性平宣導內容，如團體數、場次數、

實質成效統計及回饋機制。 

 

蔡委員淑瑩 

會議資料第 85頁，近年社會住宅針對各類群體積極推廣，包

含智慧廚具、減少護理負擔等，然資料呈現較偏向討論都市公園及

日間照顧中心，其實目前已有很多社會住宅研究，建議將智慧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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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人體高度調整相關成果納入，並補充 4.0 智慧展示屋之參觀人

數及宣傳方式等績效。 

 

主席 

請綜合規劃司評估性平業務考核指標能否以更積極的量化指

標來呈現，並請各單位(機關)配合辦理。 

 

綜合規劃司 

(一) 有關112年考評委員提出指標過於寬鬆或保守之意見，在訂定

113年度指標時，已請各業務單位(機關)參酌委員意見加以精

進，亦按照委員改善建議與業務單位積極溝通調整，並報經

性平處核定。未來在訂定114年計畫時會依委員意見，請相關

單位(機關)擬定更具挑戰性指標，以展現成果。 

(二) 目前性平推動計畫作業程序為性平處於每年年初核定年度計

畫，各部會據以推動，其量化指標目標值之訂定，則是以過

去3年平均值為基礎。另性別影響評估分為法規及計畫2部分，

目前合團司有1項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結果經性平處收錄網

站，可提供各單位(機關)參考；現行各單位(機關)辦理中長

程個案計畫須邀請性平專家協助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本司彙

整時已屬評估完成階段，未來將視需要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教

育訓練，以提升各單位(機關)計畫品質。 

 

主席 

促進性別平等的積極性作為應分為兩層面，一為法律制度面，

透過相關法律或規定、辦法的調修是否能改善不平等現象？如有

新的法律或規定，各單位(機關)在研擬時，就一定要考量如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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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另一屬鼓勵面，從文化或教育角度出發，積極消彌性別歧視，

找出哪些業務可再訂定個別化或差異化指標，使其成效提升，例如

合團司修訂法律，較關注女性議題的社會福利、教育文化或婦幼等

團體，篩選服務類別研議鼓勵性規範。請地政司說明促進農村婦女

取得土地所有權或決策議題之辦理情形。 

 

地政司 

農村地區土地重劃委員會及協進會之委員，法規尚無明文規定

應為女性，地主代表則由地主自行推派，因此以鼓勵方式，農地重

劃或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委員會至少1名女性成員參與；所面臨問題

第1點為實務上地主所推派女性較少，第2點為從事農地重劃工作

之女性意願較低，第3點為參與農地重劃之女性專業度較不足，故

實務上，農地重劃部分婦女參與率較低。我們希望地方政府積極鼓

勵女性地主、婦女參與農村重劃，並於協進會啟動時，至少有1名

女性參與規劃，另於委員會審查階段，地主或專家學者部分納入女

性委員代表。 

 

主席 

在34個重劃委員會或協進會中，目前僅有1個協進會無女性參

與，顯示女性已逐漸參與決策，能否要求地方政府辦理農村規劃或

參與土地重劃決策時納入官派代表，如現行農會也有女性理監事，

所以應思考農村、偏鄉地區決策過程納入地方政府官派代表或女

性專家學者，以提升女性參與決策，請地政司研議提升農村土地重

劃委員會之指標目標值。請宗教及禮制司說明如何推動喪禮性別

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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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禮制司 

本部有出版《現代國民喪禮》，揭櫫現代喪禮的核心價值「殯

葬自主、性別平等、多元尊重」，在推廣平權上分兩方面，一是針

對禮儀師的教育訓練，禮儀師主導喪禮須具性平意識；另一是對喪

禮服務人員、地方政府殯葬業務人員及民眾辦理相關講習，今年並

與民間團體合作，對社區長者以桌遊方式宣導喪禮平權觀念。 

 

主席 

喪禮平權不僅涉及宗教議題，更及於性別平等，請宗教及禮制

司關注喪禮男女性主持人薪資不平等問題。另請綜合規劃司協助

各單位(機關)依業務性質，重新檢討績效指標目標值，以調升5%為

原則，並依指標屬性量化或質化進行調整，例如合團司可以女性會

員為主之團體，設計相關指標調升；如女性工地主任無法強制目標

值提升30%，係因就讀土木建築科系之女性較少，指標調整有困難，

屬教育文化問題，僅能慢慢推動；如宗教及禮制司實務上較難要求

廟務人員女性比例，但透過「殯葬管理條例」相關規定推動喪禮禮

制平權是可行的指標。 

 

郭委員玲惠 

建議檢視現行性別影響評估是否有做交叉分析及研議未來精

進之道。 

 

五、跨部會推動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教育宣導工作報告 

 

移民署 

有關新住民數位/網路暴力防治宣導管道觸及率，除透過新住

民培力發展資訊網的宣導外，還有培力網的1萬多名 Line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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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近300多個新住民團體的電子郵件，未來也會研議將新住民廣

播、電視等公共媒體近用權納入宣導管道。 

 

主席 

有無因宣導而提升家暴或性騷擾被害人申訴之統計數據，此類

對象因社會經濟地位較不易取得相關資訊，宣導目的是讓受家暴、

性騷擾、性侵害被害人能勇於提出檢舉。 

 

警政署 

有關進入司法程序性影像被害人年齡分布統計，係為法務部主

政，本署為協辦單位，今年1至10月觸犯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

罪，辦理移送之犯人為677人，被害人為1,433人。另受理性影像案

件訓練教材經洽詢同志團體意見後，已研擬4點具體作法，並經提

案人方念萱教授確認。 

 

郭委員玲惠 

會議資料第105頁所提平臺有多國語言，惟文宣海報僅中、英

文，建議納入多國語言，並注意偏鄉宣導成效。 

 

主席 

依方念萱教授及同志團體意見修正後之訓練教材，請警政署補

充後續以此訓練教材受訓之人數。 

 

移民署 

目前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共有7種語言版本，生活手冊共有

9國語言，並針對數位防治暴力、性別平等、性平三法、跟騷法等

議題做多語言的簡介，各服務站亦提供網站及書面資料相關資訊，



17 

 

以提升性平意識；另除邀集本國講師辦理講座課程，亦培訓新住民

講師共97位，目前有76位新住民擔任講師，並透過電子郵件方式向

300多個新住民團體、以 Line圖卡向4萬多個會員進行宣導，截至

11月止已回收5,700多份問卷，回饋意見多數為增加托育服務、親

職教育、多元文化相互理解等議題，未來將從其中偏鄉新住民需求

進行問卷分析，以瞭解偏鄉與一般城市新住民之需求差異，並加強

相關資訊宣導。 

 

主席 

有關圖卡宣導應考量偏鄉語言問題，請研議透過學校教育制度

推動通識教育，從小學、國中學校推廣臺灣法律常識及相關暴力求

救資訊。 

 

移民署 

會後再與教育部研議，是否能將現有網站及圖卡透過學校教育

廣為宣傳，並再檢討資料辦理情形之呈現方式。 

 

討論事項 

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本部推動情形 

 

主席 

會議資料所提相關資料來源，建議以機關名稱呈現，如原住民

族委員會或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以便統計資料連結引

用數據。 

 

郭委員玲惠 

統計項目建議分 2階段處理，一為現行可執行者，且 114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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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辦理完成，另一為檢視是否須新建置，如面向三因無身障相關統

計資料，而無法建置；如警察機關身障相關資訊就須建置，要落實

性平處函文所述，應檢視是否有建置需求，如有建置需求，惟目前

尚無統計資料，後續應增加建置，以精進統計作業。 

 

性別平等處 

有關不利處境者(身障、65 歲以上、原住民、新住民)統計項

目，請各機關就目前業務群體做統計規劃，如評估可建置，於規劃

期程內逐步完成，建議於 115年底完成。 

 

主席 

請統計處就目前現有資料建置情形，如有需其他部會配合提供

資料者，後續再更新資料。另調整文字敘述方式，如會議資料第

124頁，新住民相關業務統計項目，應檢視是否為須建置，惟資料

屬尚未建置完成階段。 

 

郭委員玲惠 

建議統計建置作業分為 3層次，第一層次為現已有資料，可於

114年底建置完成，第二層次為現無資料，如性影像犯罪統計，建

議研擬如何新建置新住民選項，第三層次為建置有困難，或與統計

內容無直接相關，評估列為未來 115年可規劃建置指標。 

 

主席 

請統計處再重新檢視各項目辦理情形，應檢視評估是否須建

置，如原住民性侵害相關數據應由警政署提供，不應由衛福部提

供，可研擬與其他部會資料綜整建置，本案重新盤整後再提報下

次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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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署 

有關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已涵蓋工作情形、居住地及性別等項

目，其中，身心障礙統計資料係從 112年開始納入調查，相關身障

資料須與衛福部資料做勾稽，短時間尚無法建置，後續將區分現行

可統計及未來可統計之項目。 

 

主席 

移民署曾每 5年請中央研究院辦理調查統計，相關資料來源為

地方政府民政單位及社政單位，不一定要透過衛福部提供，應努力

界接或取得資料，並能與衛福部資料相符。 

 

移民署 

有關新住民調查為 5年辦理 1次，今年共計 1萬多筆樣本，已

於 10月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因採抽樣調查，如須進行全國性統

計資料，會與衛福部合作辦理，如身障分類及年齡別等既有資料，

將會結合現有新住民資料，如面向一至三部分；涉及新住民相關統

計，如各單位(機關)有相關資訊可提供，後續會配合統計處精進資

料。 

 

警政署 

部分統計項目曾洽詢衛福部統計處，如跟騷被害人相關身障資

訊，須額外支付費用，並由本署承辦人到場自行操作其系統。 

 

主席 

建議就法規主管機關層面檢視統計項目，如「跟蹤騷擾防治法」

主管機關為警政署，從跟騷案件性別、年齡等面向進行統計，如須

統計處協助請衛福部提供相關資料，再請統計處協助並做雙向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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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並標註統計期間。 

 

警政署 

有關面向三性歧視，各地方政府警察機關實務上沒辦法認定，

有些窒礙難行；另會議資料第 127至 128頁序號 35至 49項，已

有部分資料，其餘項目再與相關單位研議。 

 

主席 

有關統計性歧視項目，請統計處再與性平處研議並確認相關定

議。 

 

性別平等處 

(一) 會議資料第 122頁序號 3-44，不實性影像案件中涉及性傾向

歧視、性別認同歧視統計，如性影像犯罪案件，性傾向係指同

志，性別認同歧視係指跨性別，被害人為同志或跨性別者所發

生的違法案件。有關 3-35 至 3-38 不實性影像案件身心障礙

別性別統計（第 121頁），考量已於刑案紀錄表設計原住民身

分選項可供員警受理案件時勾選，建議身心障礙身分別比照

原住民身分選項作法及 3-44不實性影像案件中涉及性傾向、

性別認同歧視統計（第 122頁）。為瞭解不同性傾向、性別認

同者遭受性影像案件之情形，建議在筆錄製作過程中，進一步

詢問行為人或被害人，若當事人不願意回答，則尊重當事人意

願，在統計上則以缺漏值處理。另請研議該 2 指標新增身心

障礙者及涉及性傾向、性別認同歧視等統計項目之可行性。 

(二) 有關面向 4，新增不利處境者之指標，經查所報資料針對「新

住民」分類多回應「無須建置」，仍建議應評估蒐集相關統計

資料，以瞭解新住民受影響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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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請各單位(機關)參酌委員意見修正，在推動性平業務上如遭遇

任何困難，請以正面積極態度處理，如需要其他單位協助，請各位

共同合作克服困難。如果沒有其他意見，今天會議就到此結束，謝

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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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本部辦理

情形 

【本小組第58次會

議報告事項第4案】 

本案請各權責單位(機關)依

委員建議辦理，並請綜規司

與權責單位(機關)先行盤點

計畫各目標值，依業務性質

調升5%及質化指標之處理。 
 

綜合規缷司彙整 

 

 

5 翓部會推動數位/網

翔性別暴力防治之

教育宣導工作報告 

【本小組第58次會

議報告事項第5案】 

請警政署及移民署依委員意

見修正辦理情形，後續提報

至教育部「翓部會教育宣導

翊源推動數位/網翔性別暴

力防治」專案諮羿會議討

論。 

警政署、移民署  

6 行政院各部會性別

統計精進作業本部

推動情形 

【本小組第58次會

議討論事項】 

請統計處重新檢視評估各項

指標之建置可行性，再提報

下次會議報告。 

統計處  

 


